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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DA COMPUTER
TECHNOLOGIES LIMITED
華 基 電 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9）

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度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華基電腦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呈列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連同上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09,736 302,327
銷售成本 (205,249) (294,668)

毛利 4,487 7,659
其他收入 850 603
銷售開支 (708) (711)
行政開支 (7,257) (6,285)
財務成本 4 (83) (148)
呆壞賬撥備 (582) －
開發成本之減值虧損 (2,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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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 (1,257) －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6,696) 1,118
稅項 6 － －

期內（虧損）／溢利淨額 (6,696) 1,118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3.10)仙 0.55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480 13,878
開發成本 － 3,250
非上市投資 245 245

12,725 17,373

流動資產
存貨 2,015 3,960
待售物業 350 35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6,885 3,673
抵押銀行存款 － 1,6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750 8,903

24,000 18,48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3,833 14,670
有抵押短期銀行借貸 1,741 3,325
應付一間前直接控股
公司款項 5,080 －

20,654 17,995

流動資產淨額 3,346 4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071 1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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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前直接控股
公司款項 － 5,080

16,071 12,784

資本與儲備
股本 22,415 20,415
儲備 (6,344) (7,631)

16,071 12,784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於香港持有作自用
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按重估值列賬除外。

編製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有關影響本集團之下列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並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呈列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改變及誤差
香港會計準則第 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4號 分部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 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 中期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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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股權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21號 所得稅—無折舊資產之重估價值回收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4號 租賃—確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年期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 2、7、8、10、12、14、 16、 18、19、21、23、 24、 27、
32、33、34、36、37、38、39號、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詮釋第 4號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
無帶來重大影響。採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帶來之影響概括如下：

(a) 租賃

於以往會計期間，本集團於香港持有作自用的租賃土地及樓宇以重估值列
賬，亦即於重估日按現有用途公平值為基準減任何其後之累計折舊及任何
減值虧損來計量。於本會計期內，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
賃」，根據該準則就租約分類而言，土地及樓宇租賃中之土地及樓宇部分
應視乎租賃類別分別考慮，除非有關租賃付款未能在土地及樓宇中作可靠
分配，在該情況下整項租賃一般被視作融資租賃。於租賃付款可在土地及
樓宇中作可靠分配之情況下，土地之租賃權益將被再分類為經營租賃下之
租賃預付款，並以成本入賬及在租賃期內以直線法攤銷。倘租賃付款未能
在土地及樓宇中作可靠分配，土地之租賃權益繼續以物業、廠房及設備列
賬。

獨立專業估值師金潤規劃測量師行有限公司認為，由於本集團於香港持有
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租金款項未能在土地及樓宇中作可靠分配，關於
該等土地及樓宇之全部租賃款項全數分類為融資租賃，及繼續列為物業、
廠房及設備入賬。此項新會計政策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財務
影響。

(b) 業務合併

本集團應佔所收購公司之可確定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的公平淨額中超過
收購成本的差額之前稱為「負商譽」。於過往會計期間，於二零零一年四
月一日前因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負商譽乃於收購年度撥入儲備。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過渡性條文，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不
再確認及轉撥全部負商譽結餘約2,408,000港元至本集團之累積虧損。比較
數字並未重列。

(c) 股權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權支付」規定，當本集團以股份或享有股份權
利交換購買貨品或取得服務（「權益結算交易」），或用以交換價值相當於
指定數目的股份或享有股份的權利（「現金結算交易」）須確認為支出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對本集團的主要影響為本公司董事及僱員購股權
於授出日期釐定的公平值，須於歸屬期內支銷。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2號以前，本集團僅於購股權行使後始確認其財務影響。對於二零零五
年四月一日或其後授出（如有）之購股權，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2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本集團對於二
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前授出之購股權，無需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條
購股權，因該等購股權全部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前已授出。此項新會
計政策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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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按本集團業務及地區之劃分而呈列。業務分類資料因對本集團作出
營運及商業決定時較為恰當，故被選用為主要呈報方式。

(a)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表

設計及生產 供應移動
電腦主機板 供應電腦 儲存及
及網絡產品 相關產品 相關產品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558 166,839 31,339 209,736

業績
分類業績 1,908 1,782 797 4,487

未分類之企業收入 850
未分類之企業開支 (11,950 )

經營虧損 (6,613 )
財務成本 (83 )

本期間虧損淨額 (6,696 )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表

設計及生產 供應移動
電腦主機板 供應電腦 儲存及
及網絡產品 相關產品 相關產品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4,332 252,740 35,255 302,327

業績
分類業績 4,156 2,424 1,079 7,659

未分類之企業收入 603
未分類之企業開支 (6,996 )

經營溢利 1,266
財務成本 (148 )

期內溢利淨額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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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集團於中國從事
電腦主機板及網絡產品生產業務以及於香港從事供應電腦相關產品以及移
動儲存及相關產品業務。

本集團按市場地區劃分之銷售額（不計及貨品／服務之來源地）分析如下：

銷售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

香港 94,209 135,143
中國 34,933 97,284
北美洲 6,952 15,686
亞太區 44,987 40,186
歐洲 28,433 13,602
其他 222 426

209,736 302,327

4. 財務成本

有關金額指須於五年內全部清還之銀行貸款利息費用。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於扣除下列各項後入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及攤銷 2.458 3,446
呆壞賬撥備 582 －
開發成本之減值虧損 2,146 －
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 1,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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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故並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深圳華基粵海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華基」）（一間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全資附屬
公司）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由於深圳華基於過往年度之承前虧損已抵銷本
期間於中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
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本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虧損淨額約 6,696,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約 1,118,000港元）及本期間發行之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215,811,667股（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加權
平均數 204,145,000股）計算。

(b) 攤薄

由於將可能發行之普通股兌換為普通股將對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效應，
故並無呈列本期間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超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股份之平均市價，以及對每股基本盈利並無攤薄效應，故並無呈列該期
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之政策為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30日之信貸期。包括於本集團貿易及其
他應收賬款內為約4,694,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850,000港元）
之貿易應收賬款，該等賬款（扣除撥備）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4,354 2,626
31－ 60日 25 25
61－ 90日 － 9
超過 90日 315 190

4,694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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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包括於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內為約10,312,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約8,512,000港元）之貿易應付賬款，該等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5,953 7,170
31－ 60日 2,218 309
61－ 90日 206 146
超過 90日 1,935 887

10,312 8,512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營業額來自 (i)供應電腦相關產品業務； (ii)供應移
動儲存及相關產品業務；及 (iii)設計及生產主機板及網絡產品業務，其
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9.5%、14.9%及5.6%（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83.6%、11.7%及4.7%)。由於資訊科技行業之市場競爭激
烈，上述各業務分部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分別下跌34.0%、11.1%及19.4%。
就地區分部分析而言，歐洲及亞太區於本期間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分別
上升109.0%及11.9%，原因為本期間本集團加強市場推廣力度，從而擴展
其客源基礎及地域覆蓋範圍。

隨著二零零五年五月董事會改組，以及Henry Jewellery Holdings Limited
（前稱True Ever Group Limited)完成收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二零零五
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之公佈），新董事會現正就本
集團之運作及財政狀況進行檢討，為本集團之業務發展重新制定業務計
劃及策略。為保持本集團之競爭優勢，董事一直採取行動透過整頓生產
及物流過程與密切監察存貨從而提升經濟效益。此外，本集團將繼續致
力發展、生產及銷售較高邊際利潤之資訊科技消費產品（包括移動儲存
產品及閃存卡）以改善其產品種類及邊際利潤。

展望未來，董事相信負面市場衝擊將影響二零零五／二零零六財政年度
下半年之營商環境。本集團將繼續發展現有之業務，同時為擴𡚸其收入
基礎及改善盈利能力而拓展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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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持有現金結餘約14,750,000港元及銀行
借款約 1,741,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其他流
動資產約24,000,000港元，連同可動用之銀行信貸額度，本集團擁有充裕
之財政資源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承擔。

於本回顧期間，本公司已透過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完成之配售新股份擴大
其股東基礎及加強其財政狀況（詳見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五日之公
佈）。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維持在 1.16（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 1.03），本集團之短期銀行借貸總額由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約3,325,000港元下降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約1,741,000港元。銀
行借貸以港元為單位，並按浮息計算。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
算）約 56.2%，較上年財政年度終結時之 64.3%有輕微改善。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於中國及香港約僱有 104名僱員。員
工薪酬乃根據個別員工之資歷、表現及經驗釐定。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整段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惟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之A.4.1之有所偏離。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現任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然而，
根據本公司之細則，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最少三分一之董事須輪流
退任，並合資格接受重選。就此而言，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
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會較企業管治守則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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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上市規則制定
其職權範圍。根據自委任麥華池先生、鄭毓和先生及伍海于先生為審核
委員會委員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效，以及李志光博士、馮汝南
先生及潘孝梅教授自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生效之辭任，現有之審核委
員會包括一位非執行董事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麥華池先生、
鄭毓和先生及伍海于先生（「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
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
報等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本期間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成立薪酬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本公司就薪酬委員會採納之職權範圍與企業管治守則之
要求一致。現有之薪酬委員會包括一位非執行董事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分別為麥華池先生、鄭毓和先生及曾國鳴先生。

遵守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為其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
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整段回顧期間內，彼等均全面
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買賣、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
吳毅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鎮科先生、吳毅先
生及陳桂駢先生；非執行董事麥華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毓和先生、
伍海于先生及曾國鳴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